
交通部航港局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註：一、本表由報考人填妥後連同證件繳驗，英文姓名請與護照相同。 

    二、除准考證號碼、測驗成績欄外，其餘各欄自行填寫。 

姓名 

 出生日期 
報考 

類別              

□自用 

□營業用 

□二等遊艇 

□筆試 

□實作 

請貼最近 2年內 

一吋半身脫帽相片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電話/手機  
□英文試卷 

□朗誦題目 

戶籍 
地址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印 本 粘 貼 處 （ 正 面 ）  
務 須 清 晰 、 完 整 、 以 供 查 對  

粘 貼 不 可 超 出 欄 外  
◎ 務 必 貼 牢 ◎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印 本 粘 貼 處 （ 反 面 ）  
務 須 清 晰 、 完 整 、 以 供 查 對  

粘 貼 不 可 超 出 欄 外  
◎ 務 必 貼 牢 ◎  

切 結 
事 項 

1 .本 人 無 違 反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 懲 治 走 私 條 例 或 毒 品 危 害 防 制 條 例

之 罪 ，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6 個 月 以 上 確 定 之 紀 錄 ， 如 有 不 實 願 負 相 關 法 律

責 任 。                   簽 章  

2 .本 人 報 考 遊 艇 或 動 力 小 船 駕 駛 執 照 測 驗 ，  

□ 同 意 於 辦 理 測 驗 過 程 中 之 攝 錄 影 音 措 施 。  

□ 不 同 意 於 辦 理 測 驗 過 程 中 之 攝 錄 影 音 措 施 ， 日 後 對 於 測 驗 結 果 如 有 爭

議 本 人 願 自 負 舉 證 責 任 ， 絕 無 異 議 。  

                     簽 章  

報 考 
資 格 

自用/二等遊艇： 
□(1)公私立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以上之航海、駕駛、漁撈、漁航技術、漁業、輪機等科系

畢業。 
□(2)曾在動力之船舶、公務艦艇、漁船艙面或輪機部門服務 1年以上，並持有相關資歷文

件可資證明。 
□(3)曾在主管機關許可之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訓練合格，領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

船駕駛訓練結業證書。 
□(4)領有二等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學習駕駛證 3個月以上。 
□(5)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之海洋休閒觀光等科系畢業。 

營業： 
□(1)曾在主管機關認可之動力小船駕駛訓練機構舉辦營業用動力小船訓練合格，領有營業

用動力小船駕駛訓練結業證書。 
□(2)曾領有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滿 1年。 
□(3)曾領有二等遊艇駕駛執照滿 1年。 
□(4)曾領有漁船三等船長以上執業證書。 
□(5)曾領有商船艙面部三等船副以上職務之適任證書。 
□(6)曾任海軍艙面或輪機航行值更官 2年以上，並領有艙面或輪機航行值更官合格證書。 

經測驗合格者，併同申請換發二等遊艇駕駛執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測驗成績 
筆試：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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